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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更正公告 

 

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2019年8月27日披露了

《关于三名股东合计9000股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89），

经事后审查发现，由于工作人员疏忽，说明股东的基本情况之一致行动人关系时，

将公司股东徐长林误为5%以上大股东徐长胜姐姐徐长林，股东徐长林持有股份数

量726,563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4822%，徐长胜姐姐徐长林不持有公司股份，导

致公告中部分内容有误，现更正如下： 

更正前：徐长征系公司5%以上大股东徐长胜的兄弟，徐长胜持有公司股份数

量9,180,205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6.0925%。徐长胜的兄弟徐长林、徐长俊亦为徐

长胜的一致行动人，徐长林持有股份数量726,563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4822%；

徐长俊持有股份数量528,441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3507%，徐长征、徐长林、徐

长俊和徐长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0,445,209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6.9320%。 

更正后：徐长征系公司5%以上大股东徐长胜的兄弟，徐长胜持有公司股份数

量9,180,205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6.0925%。徐长胜的兄弟徐长俊亦为徐长胜的一

致行动人，徐长俊持有股份数量528,441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0.3507%，徐长征、

徐长俊和徐长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9,718,646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6.4499%。 

除上述更正内容外，原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。公司对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

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传递过程中管理、

审核的工作力度，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避免类似问题出现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扬州晨化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19 日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